漁船輸出許可準則

中華民國94年6月29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授漁字第0941331400號令訂定發布12條
第 1 條     本準則依漁業法第八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輸出我國籍漁船者，應填具申請書（格式如附件一）並檢附下列文件，向船籍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並核發貨品出口同意書，始得辦理輸出：
一、漁業執照正本、影本各一份及配油手冊正本。
二、船舶國籍證書或小船執照影本二份。
三、買賣契約書影本二份。
四、經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外交部授權機構(以下簡稱我
國駐外館處)認(驗)證之船旗國同意該船設籍之證明文件正本、影本各一份。
五、經我國駐外館處認(驗)證之船旗國漁業主管機關出具該國將負起管理該船之責任，並遵守相關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管理措施之證明文件正本、影本各一份。
六、申請輸出鰹鮪圍網漁船者，應另檢附經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或船旗國認證事先汰換鰹鮪圍網漁船之證明文件正本，該文件應載明國籍、總噸數、區域登記號碼等事項。
輸出漁獲物運搬船至國外作為商(貨)船使用者，免附前項第五款文件。
第 3 條     造船廠建造供輸出之漁船，應於建造前填具申請書（格式如附件二）並檢附下列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一、漁船船圖（含一般佈置圖、中央斷面圖及線圖）及施工說明書二份。

二、建造船舶買主訂購船舶之相關證明文件一份。

三、經我國駐外館處認(驗)證之船旗國同意該船設籍證明文件正本、影本各一份，且該證明文件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建造船舶買主之姓名、國籍、護照號碼（附影本一份）、聯絡地址及電話等基本資料。

（二）作業海域、漁業種類。

（三）建造船舶買主及相關投資者之出資情形。

造船廠申請建造鰹鮪圍網或延繩釣漁船前，除提出前項文件外，應另檢附洽訂建造船舶買主出具之經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或船旗國認證事先汰換漁船之證明文件正本，該文件應載明國籍、總噸數、區域登記號碼等事項。

依第一項取得建造許可之漁船，應於核准後二年內建造完成並申請貨品出口同意書，未能於有效期間內完成者，應檢附原許可建造文件及第一項規定文件重新提出申請。

第 4 條     依前條規定建造之漁船，輸出前造船廠應填具申請書（格式如附件三）並檢附下列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發貨品出口同意書，始得辦理輸出：
一、漁船全側及局部漁撈設施之五乘七吋照片各二張，並檢附電子檔案。
二、經我國駐外館處認（驗）證之船旗國同意該船設籍之證明文件或船舶國籍
證書正本、影本各一份。
三、經我國駐外館處認（驗）證之船旗國核發之漁業執照正本、影本各一份。
四、中央主管機關核發建造許可文件影本一份。
第 5 條     依第二條至第四條規定檢附之文件如非中文或英文本，應併附經法院或民間公證人認證之中文譯本一份。
第 6 條     為辨識申請人所提證明文件真偽，主管機關得洽請我國駐外館處、相關國家或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協助查證。
第 7 條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第四條之申請案，得派員或委託直轄市、縣（市）政府派員登船檢查。
第 8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許可建造：

一、以不實文件提出申請。

二、建造輸出鰹鮪圍網或延繩釣漁船，未先行汰換區域內同噸級漁業種類漁船。

三、建造輸出漁船違反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所通過之相關保育管理決議。

四、建造輸出漁船至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所制裁之國家。

五、建造輸出鰹鮪圍網或鮪延繩釣漁船至非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會員國或合作非會員國。

六、建造輸出流網漁船。

第 9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核發貨品出口同意書：
一、以不實文件提出申請。
二、未依許可事項建造漁船。
三、本準則發布後未經野i建造漁船或未依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辦理。
四、我國籍漁船輸出違反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所通過之相關保育管理決議。
五、我國籍漁船輸出至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所制裁之國家。
六、我國籍專兼營流網漁船輸出前未拆除流網相關設備。
    中央主管機關核發貨品出口同意書後，在原許可漁船輸出前發現有前項第一款、第二款或第六款情事時，得撤銷或廢止原核發之貨品出口同意書。
第 10 條    依本準則核發之貨品出口同意書，其有效期間自簽證日起三十日，未能於有效期間內輸出者，應檢附原貨品出口同意書重新提出申請。
貨品出口同意書於通關前遺失或毀損者，應申請註銷重新簽證。
第 11 條    本準則發布施行前，建造中及已建造完成之漁船，造船廠應於本準則施行日起二個月內，檢附漁船船圖、施工說明書及建造船舶買主訂購船舶之相關證明文件送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並依申請船長二十四公尺以上漁船出口同意書作業要點辦理輸出。
未於前項規定期限內辦理備查者，應依本準則第三條及第四條辦理。
第 12 條     本準則自發布日施行。
